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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下多重保理优先顺位规范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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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民法典在担保领域确立了功能主义。基于功能主义担保观，凡具有融资功能的应收账款让与即

具有担保功能。无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负担的应收账款之对价即为融资款，因此《民法典》第 768 条适用于无追

索权保理。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的保理仅限于“二选一”说中的保理概念。《民法典》第 768 条不适用于非

保理应收账款多重让与，仅适用于具有融资目的的非保理应收账款转让与质押或保理竞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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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priority rules for multiple factoring under func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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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Civil Code has established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interests. Based on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security interests, any assignment of accounts receivable that serves a financing function also 
functions as security. In non-recourse factoring, the consideration paid by the factor for the accounts receivable constitutes 
the financing amount. Therefore, Article 768 of the Civil Code applies to non-recourse fact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768 of the Civil Code is limited to the concept of factoring under the “either-or” theory. Article 768 does not apply to 
multiple assignments of non-factored accounts receivable; it applies only to situations where non-factored accounts 
receivable assignments for financing purposes coexist with pledges or fac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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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担保观指的是具有融资功能，且通过一

定的法定公示手段可以使债权人对担保物获得优先受

偿权的交易即为担保。我国《民法典》第 388 条将“其

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定位为担保合同，表述了我国

在担保领域的功能主义一般理念[1]。《民法典》第 414
条规定“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适用

前款规定”亦是在功能主义担保观下的优先顺位处理。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第 768 条正是在应收账款让与

顺位领域的功能主义担保观的立法实践，但其适用范

围在学界争议已久，本文将从该规范适用范围的相关

热点问题展开探讨。 
1 功能主义担保观下《民法典》第 768 条对无追

索权保理的适用证成 
1.1 《民法典》第 768 条对无追索权保理的适用争

议 
《民法典》第 768 条保理人的顺位规范中除体现

债权让与特征的“通知主义”外，“登记对抗+按比例

取得模式”与第 414 条的动产抵押权人顺位规范极为

相似，体现了功能主义担保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 66 条更是将第 768
条上升为统一解决应收账款上担保权益纠纷的规范，

可见第 768 条的担保属性十分明显。而应收账款的让

与根据是否具有担保功能可以分为一般型让与和担保

型让与[3]。保理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分类——无追索权保

理和有追索权保理即属于这一分类。有追索权保理中

的保理人仅承担清算义务，无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仅

承担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债务人的信用风险指的是债

务人有无能力或者是否愿意履行该债权。无追索权保

理人承担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不代表任何原因都导致保

理人对出让人丧失“追索权”，例如保理人因让与人与

债务人的商业纠纷无法获偿，将导致“追索权”的回复
[4]。其原因在于让与人有义务保证债权的存在以及债务

人对该债权不主张任何权利，否则让与人将承担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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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责任[5]。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的本质是债权买卖合同，

而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本质是附有债权担保合意的借

款合同[6]。 
有学者提出了无追索权保理由于“一物不能二主”

原则的限制无法适用公示对抗制度，因此《民法典》第

768 条中的登记对抗模式应当仅限适用于具有担保功

能的多重保理[7]。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研究室指出由于无追索权保理不具有担保功能，

因而无法进一步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 66 条[8]。那

么，对第 768 条与第 66 条中的“保理”进行限缩解释

是否存在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

室的观点是否只是为了契合司法解释名称中的“担保”

一词来强调该解释的担保共性？ 
1.2 无追索权保理的担保内核：融资功能 
近年来，《民法典》及《担保制度解释》的出台体

现了我国在担保制度领域中对功能主义的吸收以及确

立，例如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

保中皆以登记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将登记作为确

定竞存权利顺位的标准，兼顾了提高流通效率和保护

交易安全的法律价值。那么，功能主义下的“担保”该

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检视作为奉行功能主

义模板的《美国统一商法典》来探究功能主义担保观的

真谛[9]。 
立法实践中，《美国统一商法典》并没有将无追索

权保理规定在第 2 编买卖编，而是规定在第 9 编担保

权益编。《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起草者认为无须区分应

收账款的让与模式是设立担保还是出售，只要应收账

款的让与具有融资功能，都能在受让人之间的优先顺

位问题上适应担保制度，即以登记的优先与有无来确

定受让人之间的优先顺位[10]。换言之，“融资功能”是

功能主义担保观下确定应收账款让与是否适用以登记

确定优先顺位的担保规则的唯一标准。 
“融资”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并无定义，但是

立法者通过限定应收账款的概念和交易形式来对其进

行实质上的定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保理

公约》第 1 条第 2 款、《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

公约》第 4 条第 1 款、《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102（a）
（2）条都规定了应收账款的债权人或者保理中的让与

人必须为企业，且应收账款发生的原因只能是经营活

动。有学者提出可以适用第 768 条的应收账款应当具

有贸易背景[11]。除此之外，《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
109（d）款对适用“登记主义”的应收账款出售进行了

目的性排除限定：出于营业出让、对待给付、清偿债务

此类非商业性融资目的的应收账款转让不适用登记对

抗制度。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此等设定是为

了剔除“非商业实质”的应收账款转让[12]。 
在我国，“融资”概念曾出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办法》第 34 条。在《民法典》第 768 条出台前该条款

便规定应收账款让与登记则可以享有优先权，但前提

是该应收账款让与具有“融资”目的。《小微企业应收

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17-2019 年）》提出应

收账款让与登记制度主要服务于企业的融资需求，进

一步提出了“融资需求”下的应收账款让与应当是基于

保理、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交易的目的，并且受让人

应当是金融机构、商业保理公司等融资主体。有学者认

为《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 2 条将“以融资

为目的”修订为“保理”和“其他可以登记的权利担保”，

未将非担保型让与纳入登记范围，限缩了可得登记的

应收账款让与的范围，造成了非担保型与担保型应收

账款让与的登记能力的不均衡[13]。这与实际不符。首

先，实践中的应收账款转让不区分是否具有担保性皆

可以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上登记。其次，《动

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二条第（五）项中的保

理也未囿于有追索权保理，而是保理的所有类型。可见，

非担保型应收账款让与具有登记能力。 
综上所述，功能主义下的“担保”与“以融资为目

的之处分”实质是相同概念，《担保制度解释》中的“担

保”应当进行扩大解释——凡属于融资目的之处分，皆

应当具有担保功能。因此，无追索权保理当然地适用第

768 条与第 66 条，这也是最符合法律文义解释的。 
需要注意的是，第 768 条中的“通知主义”突破了

功能主义担保观的射程。功能主义担保观认为融资性

的应收账款让与只在登记时才具有优先顺位，因为只

有登记的警示范围是潜在融资者。而通知的对象不是

潜在融资者，是特定第三人——债务人。换言之，能对

潜在融资者发生公示作用的路径唯有登记。通观《民法

典》与《担保制度解释》，赋予非典型担保权人以优先

权的要件也只有登记。设置“通知主义”的主要原因在

于债权让与以及担保的法律关系构造之特性。有学者

提出，应收账款担保的主要实现方式不依靠于应收账

款的折价、变卖、拍卖，而是与债权让与一样，依靠直

接向债务人收取债权中的金钱给付[14]。因此，以通知

先后确定受让人顺位先后是基于债权让与和担保中与

债务人的特殊法律关系，其与融资功能无关，不属于功

能主义担保制度。 
2 功能主义担保观下对保理的限缩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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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规范多重保理顺位问题的第 768 条作

为典型的功能主义担保规范，仅适用于具有融资功能

的债权让与，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保理都具有融资功能，

需要对其进行限缩解释。 
保理交易作为混合型交易，《民法典》第 761 条规

定其结构为债权转让的要素+提供应收账款催收、管理、

债务人付款担保或资金融通服务的偶素。其中，催收和

管理可以分为一类，指的是保理人为债务人提供一定

服务以免除管理上的麻烦；提供债务人付款担保和资

金融通可分为一类，表现为保理人向让与人支付一定

的款项。其中，资金通融指的是保理人向让与人预付债

权转让的对价，亦可称为“预付保理”；提供债务人付

款担保指的是由保理人向让与人承担债务人的信用风

险，亦可称为“无追索权的保理”。前一类偶素和后一

类偶素可以进行叠加。 
学界对保理人应当至少履行其中一项事务还是两

项事务存在争议，可根据保理除债权让与外必须具备

其中一项服务还是两项不同的服务的要求，将学界观

点分为“二选一”说和“四选二”说。如果对《民法典》

第 761 条进行文义解释，债务人仅须履行一项事务，

且是任何一项事务都可成立保理，即“四选一”说最符

合文义解释。进而，有学者在“四选一”说的基础上提

出了“二选一”说，理由在于由于保理必然发生债权转

让，因此保理人受让债权所获得的利益应当与让与人

获得的利益具有“对等性”。如果保理人仅承担了服务

义务，却获得了债权，对让与人而言极为不公平，对其

他受让人也不公平。因此，保理人履行的事务可以是一

项，但必须是提供债务人付款担保或融资融通中的一

项，其他事项也只能在这两个事项中的其中一项之上

进行叠加[15]。 
“保理”概念采取何种学说不仅会影响让与人与

保理人之间的利益公平，更会影响保理人适用第 768条
是否具有正当利益。有学者提出，一项保理的内容无论

约定了保理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都不对其适用《民法

典》第 768 条产生影响——因为保理必然存在债权让

与[16]。但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反对，认为允许纯

服务性保理商依靠第 768 条的顺位规范而对债权享有

优先于一般债权人的利益是不合理的。因为纯服务性

保理中转让的债权实质还是由让与人所有，其性质相

当于一种信托，因此保理人不具有参与与其他提供融

资或债务人付款担保的保理人权利竞争的正当利益。

因此，选择“二选一”学说无疑是最符合第 768 条的立

法目的；而适用“四选一”学说时，应当对第 768 条进

行目的性限缩解释[17]。亦有学者提出，纯服务性保理不

具有融资功能或担保功能[18]。即使保理人不享有追索

权，无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负担的应收账款之对价即为

融资款，间接承担了担保功能[19]。基于融资理念下对应

收账款让与实行“登记主义”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109 条（d）款第 5 项也规定了仅以收款为目的的应收

账款让与由于不具有融资性无法适用功能主义担保观

下的应收账款出售“登记主义”优先顺位规则[20]。 
3 《民法典》第 768 条对非保理应收账款让与的

适用边界 
应收账款让与除保理模式外，还有非保理的一般

让与模式。因此，应收账款让与的权利竞存具有三种情

况：多重保理、非保理应收账款多重让与、保理与非保

理应收账款让与的权利竞存。《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的

第 768 条是针对多重保理的顺位规则，《担保制度解

释》第 66 条虽将其上升为应收账款上的担保利益纠纷

的统一顺位规范，但非保理应收账款多重让与的顺位

问题仍然存在规范空白。 
3.1 非保理应收账款多重让与的适用不合理性 
有观点认为，根据债权客体的区分将债权划分为

应收账款和普通债权，在应收账款上应当统一适用《民

法典》第 768 条，即非保理应收账款多重让与也可以

适用第 768 条[21]。笔者持反对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针对《担保制度解释》第 66 条的事实前提，

立法者用“和”的用语表达使质押、保理、债权转让产

生并存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将

事实前提的用语放宽至“或”，支持仅存在两种法律关

系竞存时也可以适用第 66 条[22]。但无论如何解释，都

无法从中得出非保理应收账款多重让与也适用第 768
条的结论。其次，有学者认为，“以融资为目的”地限

缩登记对抗制度在应收账款让与中的适用范围，这种

双轨制会对先非保理让与后保理情形中的保理人以及

金融监管造成不利后果[23]。正因如此，《担保制度解释》

第 66 条选择了保理与非保理让与竞存时，由保理的顺

位规范进行调整，以避免对保理人造成上述不利，既督

促应收账款一般让与中的受让人尽快登记以防范第 66
条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同时留给应收账款普通让与人

以自由来选择是否登记来提高交易的效率。最后，立法

实践之所以未赋予非保理应收账款多重让与的登记以

对抗效力，可能是因为非保理应收账款让与不同于无

追索权保理，其一般不具有融资功能。非保理应收账款

让与的发生原因可能不是买卖合同，而是基于例如赠

与合同等非融资目的。因此，非保理应收账款多重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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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适用一般债权让与顺位规范。 
3.2 非保理应收账款让与和其他应收账款担保交

易的竞存 
有学者认为应收账款上的担保利益纠纷统一适用

保理顺位规范是偏惠保理商之举，进而提出应当对第

66 条的事实前提进行严格解释，即只有保理、质押、

普通让与三者并存时方可参照第 768 条[24]。还有学者

提出只有存在与保理的竞存时方可适用第 66 条[25]。但

无论是严格解释还是限缩于“与保理的竞存”都改变不

了似乎偏惠保理商的现状。而之所以将第 768 条扩张

适用至应收账款的质押、非保理让与的竞存，不仅是因

为债权的质押与让与的法律构造的相似[26]，更重要的

是，此举的立法用意是为了在应收账款处分领域贯彻

功能主义担保观。如有学者所言，该条款是“属于立法

者基于扩张担保功能主义适用范畴有意而为的个别条

款”[27]。 
实践中，应收账款转让可以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

公示系统上登记，因而其具有登记能力。且受功能主义

担保观的统辖，《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亦可

为具有融资功能的应收账款非保理让与提供制度支撑。

因此只有当非保理应收账款让与是出于融资目的时，

且与质押或者保理并存时，才参照适用第 768 条。 
4 结语 
保理不区分有无追索权皆因融资功能而具有担保

功能，但需要对适用该条款下的保理进行限缩解释，只

有具有融资功能的保理才能适用第 768 条。通观我国

债权多重让与顺位规范体系，多重保理以及应收账款

上的担保利益纠纷由第 768 条调整，而应收账款的非

保理多重让与由一般债权让与规范调整，除非该处分

具有融资功能且与保理或质押竞存时方可适用第 768
条。可见我国的债权让与顺位规范体系并非简单的二

元结构[28]，应收账款的非保理让与在其中具有特殊地

位。而对于非应收账款的普通债权，除了有价证券外，

绝大部分的非金钱债权缺乏流通价值，不适合出现在

担保领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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